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5-067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 14:00 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7 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扬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开始时间（2025 年 5 月 21 日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5 年 5 月 21 日 15:00）间的任意

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16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1,603,702,2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6547%，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观

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16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1,603,702,2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654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7 人，代表股份 1,099,161,8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774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09 人，代表股份 504,540,47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16.8803%。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

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审议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7,565,418  99.6173% 5,647,367  0.3521% 489,500  0.0305%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9,880,045  82.9612% 5,647,367  15.6798% 489,500  1.3591%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7,583,018  99.6184% 5,623,767  0.3507% 495,500  0.030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9,897,645  83.0100% 5,623,767  15.6142% 495,500  1.375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7,778,618  99.6306% 5,453,067  0.3400% 470,600  0.029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30,093,245  83.5531% 5,453,067  15.1403% 470,600  1.3066%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4,663,167  99.4364% 6,714,567  0.4187% 2,324,551  0.144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6,977,794  74.9031% 6,714,567  18.6428% 2,324,551  6.4541%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五）审议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7,832,618  99.6340% 5,353,167  0.3338% 516,500  0.032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30,147,245  83.7030% 5,353,167  14.8629% 516,500  1.434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公司 2025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6,051,449  99.5229% 7,528,936  0.4695% 121,900  0.0076%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8,366,076  78.7577% 7,528,936  20.9039% 121,900  0.3385%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

额不超过 131.5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 129.8

亿元担保额度、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 1.7 亿元担保额度）； 

（2）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

保，其他股东应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任一时

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4）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总担保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可进行以下调剂：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可调剂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

公司应当根据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5）本决议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的 12 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担保事项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

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七）审议公司 2025 年度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6,989,308  99.5814% 6,354,877  0.3963% 358,100  0.022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9,303,935  81.3616% 6,354,877  17.6441% 358,100  0.9943%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度供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事项如

下： 

（1）同意公司新增供应链金融业务发行额度及对应债务加入额度 12.6 亿元，有效期自

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下一次公司有权机构再次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供

应链金融业务相关事宜的议案时止。 

（2）同意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时出具《付款确认书》，作为加入债务人与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各子公司对每一笔供应链应付账款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对下属公司在应付账款到期日

前未清付的应付账款差额部分于到期日进行清偿；同意对供应商每一笔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

向供应商及保理公司出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 

（3）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业务

需要办理相关事宜。 

（八）审议公司 2025 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5,592,249  99.4943% 7,001,177  0.4366% 1,108,859  0.069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 

36,016,912  27,906,876  77.4827% 7,001,177  19.4386% 1,108,859  3.078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向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公司持股且持股比例不超过 50%的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21 亿元。 



 

  

（2）公司新增财务资助满足以下条件： 

①被资助对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象范围，且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②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③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

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④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

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前述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资助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资助额度。 

（3）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的 12 个月，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

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九）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504,632,172  494,970,202  98.0853% 9,247,670  1.8326% 414,300  0.082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6,354,942  73.1738% 9,247,670  25.6759% 414,300  1.1503%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099,070,113

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甲方）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乙方）续签《金融服

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单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40 亿元，存款利率按照银行业

监管机构要求的存款利率上限执行； 

（2）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不超过 40 亿元的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支付的借

款利息总额不超过 2 亿元，贷款利率在不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前提下，



 

  

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参考基准进行灵活定价； 

（3）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为甲方提供结算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收取结算服务费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万元，

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甲方提供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 

（4）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度有权机构再次召开会

议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时止。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

具体事宜。 

（十）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603,702,285  1,597,574,118  99.6179% 5,608,967  0.3498% 519,200  0.032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6,016,912  29,888,745  82.9853% 5,608,967  15.5731% 519,200  1.4415%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同意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合计 303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费用 218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85 万元。 

（2）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文亮律师和王欣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观意字 2025BJ001143 号），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2 日 


